
 

新北市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 

110.9.15制定 

壹、 防疫管理措施 

一、 進入場所之工作人員及消費者除飲食外需全程佩戴口

罩；並於出入口處，實施實聯制登記、手部消毒及量測

體溫；於人潮易聚集處實施人流管制，以確保消費者維

持安全社交距離。 

二、 應停止試吃之服務。 

三、 應定期進行環境清潔消毒，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，並確

實記錄執行情形；如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有COVID-19

確診足跡，應再次進行環境清潔消毒。 

四、 應落實員工自主健康監測。如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有員

工為COVID-19確診病例者，應配合疫情調查及相關應

變措施。 

五、 供應餐點應以個人套餐為主，如提供合菜應由專人分

菜。 

六、 維持用餐環境良好通風，不同桌之顧客間保持1.5公尺以

上間距、獨立包廂、屏風間隔或使用隔板；同桌者保持

1.5公尺以上間距或使用隔板；隔板應採用可重複清潔消

毒之材質。 

七、 禁止提供歌唱娛樂設備供消費者使用。 

八、 場所應有明顯告示提醒消費者於離開座位時，應全程佩

戴口罩。 

  



貳、 違規罰則 

一、 未配合疫情調查及相關應變措施：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

67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二、 違反其他防疫措施：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第3

款規定，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，再次

稽查仍未改善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
